


# 申請人或死者在香港、澳門、內地或海外所擁有的資產

（包括土地 / 非自住物業，自住物業除外）、現金、銀行

存款、保險計劃的現金價值、股票及股份的投資及其他

可變換現金的資產），並根據特區政府社會福利署最新之

單身人士個案綜援計劃及各類援助金額資產限額為審查

基準。以上文件須由社工簽署及蓋章證明為真實副本，

並傳真至相關殯儀館。


